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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 108年度資賦優異教材教法研習實施計畫 

「簡報呈現與發表」 

一、依據：花蓮縣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資優行政工作會議決議。 

二、目的： 

 （一）落實特殊教育法之精神，提高特殊教育服務品質，強化資賦優異教育師

資專業能力，以保障資賦優異學生就學權益。 

 （二）提升教師對資賦優異教育教材教法、教學等專業能力，以精進本縣推動

中小學資賦優異教育工作，落實特殊教育法之精神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。 

四、承辦單位：宜昌國小。 

五、研習時間：108年 10月 20日（星期日）9:00-11:00。 

六、研習地點：宜昌國小會議室。 

七、主題及課程表 

日期 時間 課程 講師 

108 

年 

10 

月 

20 

日 

08：45～09：00 報     到 

09：00～10：00 揮別令人昏昏欲睡的 PowerPoint 楊慶誠老師 

10：00～10：10 休息時間 

10：10～11：10 如何創造令人難忘的 PowerPoint 楊慶誠老師 

11：10～ 賦    歸 

八、參加對象及錄取順序（上限 30人）： 

 （一）校內有資優學生之學校務必薦派 1-2名教師參加。 

 （二）本縣國中、小資優資源班教師。 

 （三）本縣國中、小辦理資優方案教師。 

 （四）本縣安置資優學生之國、中小普通班教師。 

 （五）縣內之師資培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（所）學生。 

 （六）對本研習有興趣之教師與家長。 

九、錄取者事前的準備事項： 

 （一）提供個人簡報 5 張，並於研習前 3 日前寄至宜昌國小承辦人陳念梓組長

信箱：cutetzyy@gmail.com。 

 （二）需事先閱讀「TED TALKS 說話的力量」一書，此書籍將由承辦學校準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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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、 報 名 方 式 ： 請 至 全 國 特 殊 教 育 資 訊 網 報 名

（http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php）。 

十、研習時數：參加人員全程參與者，核予研習時數 2小時。 

十二、經費、差假及獎勵： 

 （一）由花蓮縣政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 （二）各校出席人員與工作人員由原服務單位給予公（差）假。 

 （三）活動辦理完竣後，辦理本項活動工作人員，由本府依規定從優提報敘獎。 

十三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